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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北师范大学实施“校园无息救急贷”

项目的通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教育局，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各

高等学校：

近几年，为治理不良借贷平台诱导学生过度消费、陷入

“高利贷”陷阱、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省教育厅多次印发相

关文件，要求各地各高校加大对“校园贷”业务的清理整顿，

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加大“校园贷”风险防

范力度。各地各高校认真贯彻落实省教育厅文件精神，积极

探索创新治理“校园贷”工作方式方法，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此过程中，河北师范大学从真诚关心关爱学生出发，出新

招、出实招，坚持疏堵结合，谋划实施了“校园无息救急贷”

项目，取得良好成效。为进一步做好全省校园不良网贷治理

工作，现将河北师范大学的典型经验做法予以通报，供各地

各高校学习借鉴。

一、河北师范大学“校园无息救急贷”项目情况

河北师范大学“校园无息救急贷”项目是为本校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和因个人及其家庭遭遇突发事件的学生提供一

定的资金支持，解决学生临时性经济困难。



项目负责单位是河北师范大学学生处，合作单位是河北

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

项目资金的来源主要由三方面组成：一是学校师生的爱

心捐款或自愿无息存款；二是社会企事业单位和校友个人捐

助；三是从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提取部分相关资金。

受助对象范围为具有本校学籍的在校学生。受助条件有：

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诚实守信，道德品质

优良，无不诚信等记录；勤奋学习，积极上进；家庭经济困

难或有临时性、突发性困难；具备还款能力。同时，要求每

一名受助学生都受聘担任本项目志愿者，在按要求归还借款

的同时义务传播项目的公益性和正能量，参加学校组织的相

关公益活动。

受助方式实行有借有还原则，符合条件学生的借款额度

视情况原则上不超过 10000 元/次，期限最长不超过 6 个月，

毕业班学生在校的最后学期不办理借款。前次借款未还清者，

原则上不办理再次借款。

河北师范大学“校园无息救急贷”项目自 2018 年 4 月 4

日启动以来，广大师生、校友和爱心人士纷纷通过银行转账、

微信、现金等方式捐款，很快筹集启动资金近 40 万元。学

校制定了《河北师范大学“校园无息救急贷”项目管理办法》，

规定了本校学生借款的条件、额度、期限、程序等，严格防

止过度消费的学生申请。项目按照有借有还的原则，由商学

院金融专业学生团队按照商业银行的借款流程，对符合条件

的学生开展无息借款业务，他们在为学生提供服务的同时，



也为自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锻炼平台。学校通过官方微

信、新闻网站、广播台、展板、宣传页、qq 网络咨询等方式

对“校园无息救急贷”项目进行宣传，要求各学院通过主题

班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将“校园无息救急贷”项目介绍给

每一名学生。同时，借此机会加强大学生消费观教育、诚信

教育、感恩教育和自强自立教育。2018 年 6 月 26 日，“校园

无息救急贷”借款业务正式开展，截至目前，已有 16 名学

生办理了借款业务，8 名学生按期还清了借款，借款金额

43800 元，借款原因主要集中在父母生病、学期末购买火车

票、参加考研等各类培训和红色夏令营活动等方面的临时开

支。目前，项目运行良好。

二、河北师范大学“校园无息救急贷”项目实施效果

河北师范大学“校园无息救急贷”项目得到广大师生的

高度关注和普遍赞誉，各类媒体也进行了宣传报道，为有效

防范“校园贷”提供了一种参考模式，产生了较好社会效益。

该校商学院借款的康同学说：“上学期父亲生病，家里临时

有些困难，学校的‘校园无息救急贷’项目让我可以安心学

习，不再考虑向社会上的‘校园贷’贷款，我非常感谢学校，

也感谢捐款的好心人！”。 教育学院借款的万同学也表示：

“我报考研辅导班临时有些困难，这个时候辅导员为我们介

绍了‘校园无息救急贷’，帮我顺利报名，我一定会好好学

习，考取研究生。”该项目得到了中国教育报、河北日报、

河北青年报、河北新闻网、长城网等多家新闻媒体积极报道。

河北师范大学“校园无息救急贷”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完



善了学校学生资助育人体系，健全了既有共性需求、又能体

现个体差异的学生资助模式，是对新形势下学生资助育人工

作的有益探索，是学校为学生办的一件大好事，是全校师生

浓浓的爱心体现。

2018 年 12 月 25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

东峰在全省教育大会上，就做好高校“校园贷”排查治理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省各高校加大“校园贷”风险防范

力度，全力做好“校园贷”摸排工作，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

正确的消费观念，保障学生生命和财产安全。各地各高校要

认真贯彻落实好王东峰书记重要指示，认真学习借鉴河北师

范大学的典型经验和做法，进一步增强工作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增强为学生服务好、服好务的思想意识和行动自

觉，切实采取有力措施为学生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进

一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将诚信教育、感恩教育、

爱心传递融入工作过程中，使学生远离“校园贷”；进一步

夯实党委（党组）负总责、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的“校园贷”

管控体系，切实担负起教育管理学生的主体责任。

各地各高校在防范“校园贷”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

请随时报告给省教育厅思政体卫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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